
攀枝花市交通运输局
关于做好道路运输领域设备报废更新
及购置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


各县（ 区）、钒钛高新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，市交通运输服务 中心，局有关科室：
为更好贯彻落实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决策 部署，有序推进道路运输领域设备更新工作，根据财政厅《关 于预拨 2024 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出预算的通知》和交通运输厅 印发的《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申报操作指南》 《新能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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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和氢能源公交车购置补贴申报操作 指南》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明确受理单位
（一）老旧营运货车。拟申请补贴资金的营运货车所有人 向其所在地设区的县（ 区）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交补贴资金 申请，车辆所有人报废并更新营运货车，报废车辆属地与更新 车辆属地不一致的，统一在报废车辆属地申请，钒钛高新区参 照执行。
（二）城市公交。米易县、盐边县城市公共汽电车的运营 企业向其属地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交补贴资金申请，市公 交公司向市交通运输局主管科室提交补贴资金申请。
二、建立联合机制
各县（ 区）、钒钛高新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与同级公安 交管、商务部门建立联合审核机制，参照《老旧营运货车报废 更新补贴申报操作指南》 《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 和氢能源公交车购置补贴申报操作指南》审核要求，会同同级 公安交管、商务部门对补贴申报资料进行审核。根据通过审核 的资料，每周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补贴资金安排建议，会同财 政部门按程序将补贴资金拨付至申请人。
三、及时报送数据
各县（ 区）、钒钛高新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月总结上月 工作开展情况，并填写《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汇总表》《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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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城市公交车车辆更新明细表》 《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辆动力 电池更换明细表》 《氢能源城市公交车购置补贴申报明细表》 《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车辆更新与动力电池更换汇总表》等 5 张 表格，于每月 4 日前报市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管理科(11 月 4 日 为第一次)。联系人：熊蔺祥，联系电话：3506042。
四、补贴范围、标准及其他
严格按照《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申报操作指南》《新 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和氢能源公交车购置补贴申报 操作指南》执行，执行过程中如遇上级政策调整需对本通知内 容进行调整的， 以调整通知为准。




附件：1.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《老旧营运货车报废 更新补贴申报操作指南》的通知
2.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《新能源城市公交车 及动力电池更新和氢能源公交车购置补贴申报 操作指南》的通知




攀枝花市交通运输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0 月 8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